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444號

原      告  上翔天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卓昀劭（卓昀劭之當選資格，被告有爭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葉其溢  

被      告  彭權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雖主張：上翔天廈之社區包含門牌號碼彰化縣○○市○

○路000巷0號之建物（下稱大棟）、門牌號碼彰化縣○○市

○○路000號之建物（下稱小棟），而被告為小棟中之門牌

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9樓之1房屋之區分所有權

人，而依上翔天廈公寓大廈規約（下稱規約）第1條、第17

條之規定，被告負有繳納每期管理費之義務。詎被告自民國

112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均未按期繳納管理費，致積欠管理

費新臺幣（下同）1萬7,614元未清償，故原告依規約第1

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萬7,614元及自支

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

算之利息等語（見司促卷第9頁；本院卷第197頁），然為被

告所否認，辯稱：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未決議小

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而是只有於112年6月30日議決大棟之

管理費收費標準，所以原告不應依大棟之之管理費收費標準

向被告請求給付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

二、經查：

（一）上翔天廈之社區包含大棟與小棟，而被告為小棟中之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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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9樓之1房屋之區分所有權

人，且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迄今並未決議小棟之

管理費收費標準，而是只有於112年6月30日議決大棟之管

理費收費標準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5至1

49、197、198頁），並有建物登記謄本、112年3月23日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12年6月30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

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75、113頁），應屬真實。

（二）規約第1條固規定：「本規約效力及於本公寓大廈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無權占有人及住戶。」（見本院卷第51

頁），但規約第17條第1款亦規定：「為充裕共用部分在

管理上必要之經費，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見本院卷第

63頁），可見應先經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大

棟與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後，區分所有權人始有義務依

規約繳納管理費，若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僅屬管

理委員會之原告並無權向區分所有權人收取管理費。

（三）依前所述，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曾決議小棟之

管理費收費標準，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112年6月30日亦

是有意分別討論大棟與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因而於該

日只有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

費收費標準，有該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19頁），則依前揭說明，原告自不得在仍未經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的情況下，要

求屬於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之被告繳交管理費1萬7,614元，

亦不得將只適用於大棟區分所有權人之大棟管理費收費標

準套用在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上而請求屬於小棟區分所有權

人之被告繳交管理費1萬7,614元。故原告依規約第1條、

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萬7,614元及自支付

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

算之利息，並非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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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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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444號
原      告  上翔天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卓昀劭（卓昀劭之當選資格，被告有爭執）


訴訟代理人  葉其溢  
被      告  彭權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雖主張：上翔天廈之社區包含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0巷0號之建物（下稱大棟）、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之建物（下稱小棟），而被告為小棟中之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9樓之1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而依上翔天廈公寓大廈規約（下稱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被告負有繳納每期管理費之義務。詎被告自民國112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均未按期繳納管理費，致積欠管理費新臺幣（下同）1萬7,614元未清償，故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見司促卷第9頁；本院卷第197頁），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而是只有於112年6月30日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所以原告不應依大棟之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向被告請求給付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
二、經查：
（一）上翔天廈之社區包含大棟與小棟，而被告為小棟中之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9樓之1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且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迄今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而是只有於112年6月30日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5至149、197、198頁），並有建物登記謄本、112年3月23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12年6月30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75、113頁），應屬真實。
（二）規約第1條固規定：「本規約效力及於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無權占有人及住戶。」（見本院卷第51頁），但規約第17條第1款亦規定：「為充裕共用部分在管理上必要之經費，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見本院卷第63頁），可見應先經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大棟與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後，區分所有權人始有義務依規約繳納管理費，若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僅屬管理委員會之原告並無權向區分所有權人收取管理費。
（三）依前所述，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曾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112年6月30日亦是有意分別討論大棟與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因而於該日只有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有該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頁），則依前揭說明，原告自不得在仍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的情況下，要求屬於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之被告繳交管理費1萬7,614元，亦不得將只適用於大棟區分所有權人之大棟管理費收費標準套用在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上而請求屬於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之被告繳交管理費1萬7,614元。故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並非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清秀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444號
原      告  上翔天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卓昀劭（卓昀劭之當選資格，被告有爭執）

訴訟代理人  葉其溢  
被      告  彭權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雖主張：上翔天廈之社區包含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
    000巷0號之建物（下稱大棟）、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
    0號之建物（下稱小棟），而被告為小棟中之門牌號碼彰化
    縣○○市○○路000號9樓之1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而依上翔天
    廈公寓大廈規約（下稱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被告
    負有繳納每期管理費之義務。詎被告自民國112年4月起至11
    3年9月止均未按期繳納管理費，致積欠管理費新臺幣（下同
    ）1萬7,614元未清償，故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見
    司促卷第9頁；本院卷第197頁），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
    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
    準，而是只有於112年6月30日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
    所以原告不應依大棟之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向被告請求給付管
    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
二、經查：
（一）上翔天廈之社區包含大棟與小棟，而被告為小棟中之門牌
      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9樓之1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
      且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迄今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
      費收費標準，而是只有於112年6月30日議決大棟之管理費
      收費標準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5至149、
      197、198頁），並有建物登記謄本、112年3月23日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紀錄、112年6月30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75、113頁），應屬真實。
（二）規約第1條固規定：「本規約效力及於本公寓大廈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無權占有人及住戶。」（見本院卷第51頁）
      ，但規約第17條第1款亦規定：「為充裕共用部分在管理
      上必要之經費，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
      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見本院卷第63頁
      ），可見應先經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大棟與
      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後，區分所有權人始有義務依規約
      繳納管理費，若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僅屬管理委
      員會之原告並無權向區分所有權人收取管理費。
（三）依前所述，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曾決議小棟之
      管理費收費標準，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112年6月30日亦
      是有意分別討論大棟與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因而於該
      日只有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
      費收費標準，有該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19頁），則依前揭說明，原告自不得在仍未經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的情況下，要
      求屬於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之被告繳交管理費1萬7,614元，
      亦不得將只適用於大棟區分所有權人之大棟管理費收費標
      準套用在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上而請求屬於小棟區分所有權
      人之被告繳交管理費1萬7,614元。故原告依規約第1條、
      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萬7,614元及自支付
      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
      算之利息，並非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清秀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444號
原      告  上翔天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卓昀劭（卓昀劭之當選資格，被告有爭執）

訴訟代理人  葉其溢  
被      告  彭權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雖主張：上翔天廈之社區包含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0巷0號之建物（下稱大棟）、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之建物（下稱小棟），而被告為小棟中之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9樓之1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而依上翔天廈公寓大廈規約（下稱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被告負有繳納每期管理費之義務。詎被告自民國112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均未按期繳納管理費，致積欠管理費新臺幣（下同）1萬7,614元未清償，故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見司促卷第9頁；本院卷第197頁），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而是只有於112年6月30日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所以原告不應依大棟之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向被告請求給付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
二、經查：
（一）上翔天廈之社區包含大棟與小棟，而被告為小棟中之門牌號碼彰化縣○○市○○路000號9樓之1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且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迄今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而是只有於112年6月30日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5至149、197、198頁），並有建物登記謄本、112年3月23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112年6月30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75、113頁），應屬真實。
（二）規約第1條固規定：「本規約效力及於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無權占有人及住戶。」（見本院卷第51頁），但規約第17條第1款亦規定：「為充裕共用部分在管理上必要之經費，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見本院卷第63頁），可見應先經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大棟與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後，區分所有權人始有義務依規約繳納管理費，若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僅屬管理委員會之原告並無權向區分所有權人收取管理費。
（三）依前所述，上翔天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曾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112年6月30日亦是有意分別討論大棟與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因而於該日只有議決大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並未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有該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頁），則依前揭說明，原告自不得在仍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小棟之管理費收費標準的情況下，要求屬於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之被告繳交管理費1萬7,614元，亦不得將只適用於大棟區分所有權人之大棟管理費收費標準套用在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上而請求屬於小棟區分所有權人之被告繳交管理費1萬7,614元。故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並非有據。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規約第1條、第1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7,614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清秀



